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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同意成立中共北京市扶贫济困领域基金会 

第四流动党员联合党支部的批复 

 

中共北京市扶贫济困领域基金会第四流动党员联合党支部筹备

组： 

你们报来的关于成立中共北京市扶贫济困领域基金会第四

流动党员联合党支部的报告收悉，经中共北京市扶贫济困领域基

金会第三联合委员会研究，并请示中共北京市行业协会商会综合

委员会党建工作处，现批复如下： 

1．同意成立中共北京市扶贫济困领域基金会第四流动党员

联合党支部，负责北京海凌公益基金会、北京优优龙慈善基金会、

北京热腾公益基金会党的建设工作；待你支部转入 3名以上正式

党员的组织关系后，申请成立正式党支部。 

2．同意你支部设支部书记 1 名。支部书记人选，由联合党

委专职副书记张建国同志和组织委员孟凡静同志召集你支部党

员大会选举产生，报联合党委审批。 



3．你支部的基本任务按照《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（试

行）》执行；你支部的重点任务是组织流动党员开展政治学习，

过好组织生活，进行民主评议，引导党员履行党员义务，行使党

员权利，充分发挥作用。对组织关系不在你支部的流动党员民主

评议等情况，应当通报其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。 

4．根据《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规定，对经党

组织同意可以不转接组织关系的党员，可纳入你支部参加组织生

活。 

特此批复。 

 

 

中共北京市扶贫济困领域基金会第三联合委员会 

2019 年 3 月 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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